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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址：100008臺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3之2號5樓 

承  辦：蘇曉鈞 

電  話：(02)2358-7175 

傳  真：(02)2358-7151 

電子信箱：trhsa2018@gmail.com 

受文者：各公會會員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24日 
發文字號：租賃全聯君字第160號 
速別：普通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內政部 函 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檢送114年9月10日「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

條例修法方向座談會」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 

 

說明：依據內政部114年9月22日台内地字第1140265844號函辦

理，並檢送該函及其附件。 

 
正本：各公會會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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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年限： 

 



正本 檔  號 :

保存年限 :

內政部 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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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 :100218臺 北市中正區徐州路J號

聯絡人 :林亭均
乓罫言全 :02-235b516猝

電子信箱 :moi2碎 1碎@Inoi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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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008

臺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3-2號5樓

受文者 :中 華民國租貨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 :中 華民國ll猝年少月22日

發文字號 :台 內地字第ll碎 02b58冷碎號

速別 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會議紀錄1份

主旨 :檢送 l1碎年少月10日 「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修法

方向座談會」會議紀錄 1份 ,請查照 。

說明 :依據本部 ll碎年p月 5日 台內地字第 11碎 02b5碎03號 開會通

知單續辦 。    

一正本 :司 法院 、行政院消費著保護處 、行政院主計總處 、法務部 、各直轄市政府 、中

華民國租賃住宅服務商 業同澲公會全玾聯令宵 〕
一
中母 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

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:一華式蔮未動差佔檳一它帝公會合 國聯合會 、財團法人中華

民國消費者文教基荃苔 、財團扶人台9匕帝崔菇媽基荃會 、OURs老Π市改革組織 、

中華民國租賃住宅房客服務協會 、中華民國租賃住宅房東服務總會 、財團法人

法律扶助基金會 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、國家住

宅及老r市更新中心 、本部國主管理署 、法制處 、民政司

副本 :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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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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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質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修法方向座談會

′會議紀錄

壹、開會時間 :114年 9月 l0日 (星期三)上午 9時 30分

貳 、開會地點 :內政部 8樓簡報室
參 、主 持 人 :董政務次長建宏

肆 、出席人員 :詳如簽到表          紀錄 :林亭均
伍 、會議結論 :

今日與會代表就租賃條例修法方向所提之意見;,本部將納入修法研議參

考 ,並持續蒐集各界意見 ,於審慎研析評估後 ,提出正式修法條文 ,並循法

制作業程序 ,儘速將草案送行政院審查 ,期能確保戶方客穩定安居與戶方東權益

合理保障 ,建構長期穩定健全之租屋市場 。

陸 、與會代表發言紀要 :

(一)財田法人台北市崔媽媽基金會

1.大方向表示贊同 ,但制度設計細節尚待溝通 、討論 。

2.租期保障 :

(1)應 以房客於組貨期間無違反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 「應記載及不得

記載事項」為前提 ,始得適用續約權之保障。

(2)續約條件除租金或有利於房客之續約條件外 ,應依原租約條件續

約。ll隹修法方向中又有租金調漲限制 ,若租金為有利房客條件 ,

則續約究竟是以原條件續約 ,抑或有調漲限制 ?

(3)何謂 「收回自在」?要如何舉證(如 :土地法第 l00條需有客觀理

由且有相當證日月)?應由何機關審查 ?是否有公信力?若無全面實
價登錄 ,如何查核房東在收回後 1年內是否重新出租 ?

3.限制續約租金漲幅 :

(l)租金管制應以資訊透明為首要前提 ,政府是否已有能力掌握完整

租金資訊 ?房租指數雖為唯
一
官方數據 ,但仍與實際租金行情有

落差 ,且單一房租指數尚不能代表各地租金行情 。

(2)恐將租金 「地板」變 「天花板」,弱勢更難租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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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針對租賃關係消滅 ,房 客拒不搬遷 ,房 東得停供水電之規定
一
若房

客還在尸至內 ,難以視為戶方東已完成點交 ,亦難以確保房東能免於刑

責或未侵害戶方客居住權 。

5.建議 :

(l)加入以下配套制度 :

☉優先承租權 :本次修法雖保障最短租期 ,但未納入 「優先承租

權」,期滿房客仍可能面臨搬遷問題 。

☉租霸下車條款 :修法條文加入 ,若牙日一約經公證 ,戶方客積欠租金並

經催告未繳 ,經公證確認終止租約者 ,視為租期屆滿 ,可逕受強

制執行之規範 ,藉此排除嚴重租霸行為 ,補足現行制度不足 ,並

提升戶方東辦理公證及納管之意願 。

(2)本次修法增列許多罰則 ,建議未來所有罰則回歸租賃條例規範 ,

不再適用消保法或其他法規 。

(二 )0〔lRs都市改革組織

【第一幸田人發言】

1.肯定內政部修法方向。
｜

2.租屋市場改革兩大面向 :

(l)政治面 :保障房東與戶方客權益平衡 。

(2)市場面 :解決租金轉嫁及市場閉鎖問題 。

3.建議 :

(l)市場管理前提在於市場透明 ,現階段即規劃租金及租期管制 ,政

府應如何公布資訊及如何查緝 ?是否將行政成本納入考量 ?應先

推動租屋市場透明化 ,再研議租期及租金相關規範。

(2)現行稅制為租屋市場資訊不透明主因 ,因所得稅與戶方地合一稅等

稅制適用問題 ,致使房東不願揭露租賃資訊 。政府應推動租稅改

革 ,提供租稅優惠 ,方能促進市場轉向合法與透明 ;若稅賦不解 、

法令又嚴 ,恐使市場由地下化走向全面閉鎖 。

(3)參考國外經驗 : ←

☉參考國外租屋黑市改革 、才日一期保障與租金管制之實例 。

☉參考愛爾蘭等國家規定 ,房東需踐行租賃資訊登錄義務 ,方得以

適用強化戶方東保障相關規定(如 :租霸處理機制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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☉建議租期保障可分階段實施 。如參考韓國經驗 ,第 1階段延長租

期(租約租期 2年 ),第 2階段才實施續約保障(2年期租約十保障

續約 1次 ,共保障租期 2年 )。

☉若租金漲幅上限僅管制續約 ,未管制新租約 ,恐產生 「雙重市場┘

問題 ,韓國即已有此類前例 ,且韓國兩種市場之租金皆大幅飆肘

建議參考其他國家經驗 ,實施全面租金管制 ,不 區分新租與續租 。

新租約告r分可由政府定期公布租金市場指數 ,作為租金調整依

據 ,並設定合理上 r艮 ,以維護整體租屋市場穩定。

【第二輪發言】

1.許多先進國家已實施租期保障與租金管制 ,此為國際發展趨勢 ,惟

實際落實仍需相關配套措施 ,建議制度應再研議 ,以求完善 。

2.政策應避免 「技術性推翻原則」,不要因為有失敗前例而裹足不前 ,

應思考如何迴避失敗案例之缺失。

3.租客雖為組賃市場中相對弱勢 ,但制度設計亦須兼顧戶方東權益 ,建

議提供戶方東必要支持措施 ,例如稅賦優惠 ,並有效處理租霸問題 ㄜ

4.與 國際相較 ,臺灣租屋市場並非正常狀態 ,確有改革必要 ,朝市場

正常化方向推進 。

(三)財田法人中華民國消責者文教基金會

1.修法方向過度偏向戶方客 ,衡平房東權益部分雖有大方向 ,但尚未見

具體條文。

2.租期為本次修法重點 ,意見如下 :

(1)本次修法方向之續約性質為「強制優先續約權」,權利完全由房客

掌握 ,房 東除非自住 ,無法收回。惟房東可能因財務 、家庭等因

素需收回房屋 ,這些因素正當性並不比收回自住輕微 ,．l任現行制

度設計卻將房客續約權凌駕於這些因素之上 ;表面上保障房客 ,

實際上相當嚴重侵害戶方東財產權 ,本會雖為消費者性質協會 ,．l隹

仍認應衡平雙方權利 。

(2)戶方客欲續約需於租期屆滿 3個月前通知 ,惟若房客於通知續約後

因故無續租需求及意願時 ,是否仍強制續約?另 房東需於租期屆

滿 6個月前通知收回 :惟嗣後失去收回理由(反之亦然),應如何

處理 ?實務運作上有相當困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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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戶方東恐因此更嚴格挑選戶方客 ,老人與飼養寵物者皆受影響 。

(4)戶方東可能將 3年租期視為隱形成本 ⋯於初次訂約時即調高租金 。
(5)優先承租權應建立於房東有出租意願前提 ,並搭配後續再出租之

時間管制及罰則 ,以衡平雙方權益 。

(四 )財田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:無意見。

(五 )中華民國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

1.想法與 0URs及崔媽媽基金會幾乎一致 。

2.雖認同修法保護戶方客立意 ,但修法內容造成房東與房客對立 ,讓房

東感到 「有戶方有罪」,且恐導致市場閉鎖 、租金不減反增 、戶方東挑選

戶方客更加嚴格 、弱勢更難租 、租屋條件不佳(新屋出租意願低 ,市場

上僅存老尸至)’ 修法前請三思 。

3.租尸至與買賣無法脫鉤 ,租金、租期和房地合一稅課徵稅率息息相關 ,

戶方價投報率亦會影響租金定價 ,為何買賣價格未予以管制 ,租金卻

要控制上 r艮?

4.租期保障 :

(1)應在房客無違規前提下始得享有續約權保障 。

(2)戶方東普遍願意與好戶方客續租 ,．l任惡戶方客難辨 ,且許多社宅被記點

致無法續租的租客轉向民間租尸至’惡化民間租尸至環境 ,戶方東亦有.

位居弱勢可能 ,許多戶方東以 「收回自住」為不續約理由 〡乃為避

免與房客正面衝突 ,免於人身安全危害 ,修法恐讓房東處境更加

危險 。

(3)國外有專門判定 「自住」的單位(如 :日 本乃由法院判定、歐洲先

進國家則有專責單位),而 臺灣僅以 1年不能出租管制 ,並未認定

是否有 「自住」事實 ,1年過後租金暴漲機率更高。
(4)現行修法由房客在租期屆滿 3個月前表示續約 ,若事後反悔卻無

配套 ,恐增加戶方東風險 ,進而縮減市場房源 。

(5)租期應由雙方合意決定 ,單方管制缺乏公平性 。建議建立協議終

止機制 ,並設立租期保障排除條款 (如 :欠租 、短繳 、遲繳),讓

不融洽之租賃關係得以中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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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限制續約租金漲幅 :

(l)實施租金管制之荷蘭、韓國、日本都有瞬間暴漲前例 ,政府主導

租金上 r艮之國家無一不暴漲 。此法若本會期通過 ,2026年將是囤

房最高點 ,從現 91萬戶邁向百萬戶 ,租屋供給將更內縮 ,導致租

金暴漲 、居高不下 ,修法應審慎 。

(2)依現行修法方向 :僅以單一指數決定全國漲租幅度 ,惟各地區行

情有異 ,此管控指標並不合理 ;況現行戶方租年增率樣本僅 l000多

份合約 ,且存在 3%統計誤差 ,租金管制與民生息息相關 ,不容許

誤差值存在 。

(3)租金應依市場機制決定 ,建議全面實價登錄 ,資訊透明後 ,才 能

有效錨定租金行情 ,再針對六都及各縣市物價連動 ,決定各地區

之租金合理漲跌幅。

(4)現行租金實價登錄多數資料來自社宅包租代管業者 ,並加入一部

分戶方仲業者及租賃業者 ,資訊仍不夠透明 。建議應推動租金全面

實價登錄 ,個人戶方東若登錄有困難 ,可找業者幫忙 ,由 業者檢查

合約合理性 ,若有登錄錯誤或不實可對業者裁罰 。

(5)漲租通知制度恐造成戶方客甫入住不久 ;￣ 即有高機會收到漲租通知

(因 房東無論未來是否漲租 ,仍會先通知戶方客續約漲租 ,以確保未

來漲租權利),反不利於戶方客安居 。
(6)包租代管業是否亦適用租金漲價限制?(包租業者最終目的乃與房

東簽訂長約 ,若有租金管制 ,戶方東可能傾向頻繁更換包才日一業者 。)

6.支持修法禁止房東侵害房客法定權益之相關規範 。

7.支持修法允許戶方東在點交催告後得停供水電之規範 ,可作為戶方東止

損與避免衝突手段 。

8.戶方東若配合租補即成公益出租人 ,但權益只限委託代管業 ,未涵蓋

委託包租業者 ,權益未衡平 。

(六 )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

1.租期保障同時 ,亦應嚴謹保障房東財產權 ;戶方東常有其他轉租或短

租需求 ,應被兼顧 ,且要有實質內容衡平戶方東權益。

2修法規定不得單方任意終止租約 ,影響承租人利益甚大 ,承租人可

能有就業、就學 、轉業、轉學等需求應被兼顧 ,希望法規設計能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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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周延 。

(七)主北市政府

1.修法有侵害戶方東財產權之虞。

2.支持租賃專法搭配減稅政策 ,減少市場閉鎖。

(八)新北市政府

1.長期應全面納管租屋市場 ,提升資訊透明度 ,並須克服地方查核量能

問題 ,搭配稅負設計 ,獎懲併行 。

2.制度設計應兼顧雙方權益 ,目 前修法內容仍偏重戶方客。

3.續 約通知期限不同 (戶方客 3個月、戶方東 6個月)依據為何 ?地方政府

推動應如何說明?考量雙方可能面臨突發狀況 ,通知期限 「一刀切」

規範是否要適?

4.房租指數統計樣本與代表性為何 ?租金是否仍應因地制宜調整 ?

5.制度雖設計戶方東不母禁止戶方客申請租補、報稅等行為 ,．l隹實際查核戶方

客檢舉案件時 ,皆會勸導戶方客應先跟戶方東溝通 ,以免租貨關係不佳 ,

最終還是戶方客受害。

(九 )桃困市政府

1.會盡力配合修法方向。

2.未來戶方東違規裁罰究應適用消保法或租貨條例 ,應再明確規劃。

(十 )垂中市政府

1.修法立意良善 ,惟仍應衡平房東權益 ,目 前權益衡平仍有不足 ,應繼

續討論 ,兼顧租貨雙方權益 ,否則恐造成以下影響 :

(l)閉鎖效應 。

(2)漲租 。

(3)戶方東更嚴格篩選戶方客。

2.建議訂定 「租霸下車條款」。

(十一)垂南市政府

將盡力配合修法方向 ,惟修法後 ,許多現行適用消保法之裁罰將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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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租賃條例 ,增加地方查核負擔 ,建議考量行政量能 ,訂定明確規範

供地方政府依循 。

(十二)高雄市政府

l:租期保障 :

(l)應顧及戶方東及房客需求彈性 ,建議戶方東收回自住期限通知縮短為

租期屆滿前 3個月 ,房客則為 1個月。

(2)戶方東未於期限內表示收回自住或戶方客未於期限內表達續租之情

形 ,建議給予限期改正機會。

(3)針對戶方東主張收回後 1年內再行出租之行為 ,建議納入檢舉機
制 。另實務上戶方東可能難以聯繫前戶方客 ,有 關房東需賠償戶方客 3

個月制度之執行有困難 ,請再斟酌。

2.限制續約租金漲幅 :建議房東通知時間縮短為租期屆滿 3個月前。

3.裁罰有消保法及租賃條例適用競合問題 。

4.本次修法強化權益規範 ,包含契約以外之口頭約定 ,可能導致地方政

府認定困難 ,衍生更多糾紛及行政不確定性 ,建議一併納入修法審

酌 ,或維持現狀。

(十三)行政院主計總處

1.消 費者物價總指數乃為衡量家庭購買消費力之總體經濟指標 ,較少採

個別類指數(如戶方租類指數)作為參照基準 。

2.目 前戶方租類指數查價樣本僅約 l,480件 ,另加計一部分社宅樣本 ,樣

本有限 ,且影響租金因素繁多 ,統計上難以細緻分類 ,若採戶方租指數

平均變動幅度作為租金調漲門檻 ,恐有失恰當。        .
3.戶方東及戶方客皆為戶方租指數提供者及使用者 ,以此為租金管制標準將造

成利益衝突 ,進而降低資料提供意願 ,影響日後統計數據 。

4.內政部為住宅租貨主管機關 ,掌握較多租約資料 ,租金漲幅管控指標

宜由內政部自行守疑定評估 ,或回歸市場機制 。

(十四)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

1.同 意法令保障客體應為良善消費者 ,租霸不予保障 ,應制定法令保障

例外規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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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修正方向疑義與建議 :

(l)租期保障 :

☉應考量保障最短租期如何兼顧房東權益。

☉租貨雙方兩者續租通知時間為何不同?立論基礎為何 ?

Θ收回自住應如何認定(僅限本人自住或配偶子女亦可?)?如何查

核 ?如何執行 ?

☉續租條件除租金外皆無彈性 ,則管理費上漲是否皆由戶方東,及收 ?

與公平正義有所守千格 。

(2)r艮制續約租金漲幅 :漲租未超過主計總處年增率 ,但戶方客仍不同

意 ,要怎麼辦?(租金若無合意 ,租約不可能成立。)
(3)超過 30天之租約即可適用租賃條例保護 ,惟各項先期通知期限皆

建立於 1年以上租約之思維 ,簽訂 6個月或 3個月以下之短租就

可以破解先期通知之規定。

(4)戶方客滯留屋內拒不遷讓 ,房東難以依租賃條例第 12條規定視為點

交完成 。

(5)本次修法擬訂房東廣告不實 ,處以3萬 元至 30萬 元罰鍰 ,．l任查現

行租貨條例第
￣
37條規定 ,租服業廣告不實僅處以 1萬 元至5萬 元

罰鍰 ,:裁罰程度明顯失衡 。

(6)土地法 、消保法、租賃條例有法令適用競合問題 。

(十工)台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

1.台 電是公司 ,沒有公權力。現行台電配合法令(如建築法 、都市計畫

法、公產輔導管理法 、強制執行法)停止供電 ,係依法令主管機關通

知會同到場 ,並依現場指揮官配合執行斷電 ;若無主管機關或警察在

場 ,難以執行斷電。

2.房 東是否確已踐行點交、催告程序 ,台 電亦難以判斷。

(十六)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:配合辦理 ,無修正意見。

(十七)中華民國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一顟主委博志

1.肯定政府願意做事 ,但規範內容擾民。

2.租期保障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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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l)若房東有急用或需賣房變現該怎麼辦 ?得否訂定例外情形排除 ?

有無配套制度 ?

(2)規定續約應依原租約條件續約 ,但若管理費漲價該怎麼辦 ?另租

期保障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2條 「惡鄰條款」牴觸 ,現擾鄰租

客若為住戶 ,可適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驅離 ,修法後之續約保障

是否也能排除這一類租客 ?

3.限制續約租金漲幅 :

(l)何謂「合
理」租金調漲 ?各地租金行情不一樣 ,投報率也不一樣 ,

如何將同一指數一體適用 ?

(2)租金實價登錄雖立意良善 ,．l隹現況租金實價登錄亂象叢生 ,政府

!遭 質疑是否有蓋牌情形 ,原 則贊成租金實價登錄 ,但須搭配配套
措施 。

4.贊成強化租貨雙方權益規範 ,建議建立租賃雙方評價平台 :揭露惡戶方

東、惡戶方客之公開資訊 ,若有提供不實資訊另訂罰則 ,讓租賃雙方能

彼此查核 。

(十八)壺有市租貨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一顏理事長素貞

｛   有關租期保障 ,若租期內戶方客自殺未遂應如何處理 ?仍得適用租
期保障規定嗎 ?可與之解約嗎 ?

(十九)要林縣才且貨住宅月又務商業同業公會一李理事長毓偉

1.房 東被戶方客欺壓情形時有所聞 ,警察多不願介入處理糾紛 ,調解通常

調解不成 ,最終往往走上法院 ,勞心傷財 。

2.縱法規保障房客得遷入戶籍 ,惟至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入戶籍應備文件

繁多 ,申請不易。

3.法規保障戶方客申請租補權益立意良善 ,,．l任租金補貼往往未補貼到真正

需要的人(如 :住家與尹/9平公室混合之戶方屋無法申請補助 ,4戶方之戶方尸至

出租給 4名房客後卻能獲得 4份租金補貼),反助長租金上漲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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